
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聊政办字〔２０１９〕４１号

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转发市水利局２０１９年度引黄引河灌区

终端水费计收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,市属开发区管委会,市政府有关部门、直属

机构:

市水利局«２０１９年度引黄引河灌区终端水费计收工作方案»

已经市政府同意,现转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.

引黄引河灌区水费计收工作量大、涉及面广、政策性强,直接

关系群众的切身利益.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,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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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计收政策,规范计收方式,保证按时足额计收,严禁搭车加码超

限价收费,并确保专款专用.

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４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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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１９年度引黄引河灌区终端水费计收

工 作 方 案

市 水 利 局

(２０１９年１２月)

为做好位山引黄灌区和徒骇河马颊河灌区(以下简称引黄引

河灌区)水费的计收工作,按照２０１９年度各县(市、区)、市属开发

区用水量及池渠工程淤积情况,制订本方案.

一、位山引黄灌区终端水费计收标准及总额

２０１８年６月１日至２０１９年５月３１日,以支渠进水口为计量

点,位山灌区计费水量为５５２３６万立方米,灌溉７１８．０６万亩次.

按照原省物价局、省水利厅、省减负办«关于公布我省引黄灌区农

业用水终端水价最高限价的通知»(鲁价格发〔２００７〕２８９号)规定,

经核定并商市减负办同意,２０１９年度位山灌区终端水费共应计收

１０９２３．９２ 万 元.以 上 款 项 包 括 沉 沙 池 区 群 众 生 活 补 助 粮

(２６８２．００万斤)折款３００３．８５万元;市级引水管理和清淤等费用

３４４３．６７万元;县乡级引水费用共计４４７６．４０万元.

二、徒骇河马颊河灌区终端水费计收标准及总额

２０１９年度徒骇河马颊河灌区计费水量为５１８４万立方米,灌

—３—



溉亩次６５．２５万亩次,共应收取终端水费３７９．０１万元,其中市级

２８３．７３万元,县乡级９５．２８万元.

三、计收时间

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５日前,各县(市、区)、市属开发区一次性完成

２０１９年度终端水费计收工作,并完成上缴市级费用任务.１２月１０

日前全部完成补助粮调拨任务.为减少中转环节,使补助粮及时

兑现到池区群众,调出县(市、区)直接调拨到有关县(市、区).凡

不按规定时间完成调拨任务和兑现到池区群众手中的县(市、区),

将自行承担粮价上涨部分的资金.

附件:１．位山灌区２０１９年度终端水费计收表

２．位山灌区２０１９年度市级水费计收表

３．徒骇河马颊河灌区２０１９年度终端水费计收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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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１

位
山

灌
区

２０
１９

年
度

终
端

水
费

计
收

表

县
( 市

、 区
)

计
费
水
量

( 万
立
方
米
)

灌
溉
亩
次

( 万
亩
次
)

亩
次
水
价

( 元
/
亩
次
)

费
用
总
额

( 万
元
)

其
　
中

补
助
粮
( 万

元
)

市
级
费
用
( 万

元
)

县
乡
级
费
用
( 万

元
)

东
昌

府
区

１１
２６

４
１４

４
．３
９

１６
．０
０

２３
１０

．１
９

６３
０
．８
１

６７
２
．４
０

１０
０６

．９
８

茌
平

区
８３

３８
１１

１
．１
０

１４
．５
０

１６
１０

．９
２

４６
４
．４
０

５２
７
．７
４

６１
８
．７
８

临
清

市
１１

１２
０

１２
７
．０
５

１６
．０
０

２０
３２

．７
３

５０
６
．１
５

７３
４
．５
４

７９
２
．０
４

高
唐

县
５１

６８
６４

．３
２

１４
．５
０

９３
２
．６
９

２５
５
．９
３

３４
１
．４
５

３３
５
．３
１

冠
　

县
８５

０６
１１

３
．６
３

１６
．０
０

１８
１８

．１
２

４２
８
．６
５

５４
０
．２
７

８４
９
．２
０

东
阿

县
２５

２２
４２

．５
０

１４
．０
０

５９
５
．０
１

１６
６
．４
１

１３
３
．７
８

２９
４
．８
２

阳
谷

县
５７

３
６
．７
１

１６
．０
０

１０
７
．２
８

３７
．２
５

３１
．１
５

３８
．８
８

开
发

区
２１

９４
３３

．４
３

１４
．０
０

４６
８
．０
１

１６
８
．５
２

１３
０
．９
５

１６
８
．５
４

高
新

区
２２

８２
３５

．３
４

１４
．０
０

４９
４
．６
９

１６
２
．８
０

１３
６
．２
１

１９
５
．６
８

度
假

区
３２

６９
３９

．５
９

１４
．０
０

５５
４
．２
８

１８
２
．９
３

１９
５
．１
８

１７
６
．１
７

合
　

计
５５

２３
６

７１
８
．０
６

—
１０

９２
３
．９
２

３０
０３

．８
５

３４
４３

．６
７

４４
７６

．４
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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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２

位
山

灌
区

２０
１９

年
度

市
级

水
费

计
收

表

县
( 市

、 区
)

计
费
水
量

( 万
立
方
米
)

水
　
价

( 分
/
立
方
米
)

金
　
额

( 万
　
元
)

池
区
扶
助
金

( 万
　
元
)

水
　
费

( 万
　
元
)

东
昌

府
区

１１
２６

４
３
．０
７

３４
５
．８
０

２０
．７
５

３６
６
．５
５

茌
平

区
８３

３８
３
．４
１

２８
４
．３
３

１７
．０
６

３０
１
．３
９

临
清

市
１１

１２
０

３
．６
７

４０
８
．１
０

２４
．４
９

４３
２
．５
９

高
唐

县
５１

６８
３
．６
７

１８
９
．６
７

１１
．３
８

２０
１
．０
５

冠
　

县
８５

０６
３
．４
３

２９
１
．７
６

１７
．５
１

３０
９
．２
７

东
阿

县
２５

２２
２
．４
４

６１
．５
４

３
．６
９

６５
．２
３

阳
谷

县
５７

３
２
．５
６

１４
．６
７

０
．８
８

１５
．５
５

开
发

区
２１

９４
３
．０
７

６７
．３
６

４
．０
４

７１
．４
０

高
新

区
２２

８２
３
．０
７

７０
．０
６

４
．２
０

７４
．２
６

度
假

区
３２

６９
３
．０
７

１０
０
．３
６

６
．０
２

１０
６
．３
８

合
　

计
５５

２３
６

３
．３
２

１８
３３

．６
５

１１
０
．０
２

１９
４３

．６
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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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３

徒
骇

河
马

颊
河

灌
区

２０
１９

年
度

终
端

水
费

计
收

表

县
( 市

、 区
)

计
费
水
量

( 万
立
方
米
)

灌
溉
亩
次

( 万
亩
次
)

亩
次
水
价

( 元
/
亩
次
)

费
用
总
额

( 万
元
)

其
　
中

市
级
费
用

( 万
元
)

县
乡
级
费
用

( 万
元
)

东
昌

府
区

３８
５

５
．１
３

６
．５
９

３３
．８
１

２７
．４
２

６
．３
９

茌
平

区
１９

３２
２４

．１
５

５
．２
９

１２
７
．８
６

９３
．０
８

３４
．７
８

临
清

市
４６

６
５
．８
３

５
．５
８

３２
．５
４

２３
．５
０

９
．０
４

高
唐

县
１７

９８
２２

．４
８

６
．０
９

１３
６
．９
５

１０
２
．７
９

３４
．１
６

冠
　

县
３１

０
３
．８
８

６
．８
３

２６
．４
９

２０
．６
３

５
．８
６

阳
谷

县
１３

４
１
．７
９

６
．６
１

１１
．８
４

９
．４
３

２
．４
１

度
假

区
１５

９
１
．９
９

４
．７
８

９
．５
２

６
．８
８

２
．６
４

合
　

计
５１

８４
６５

．２
５

—
３７

９
．０
１

２８
３
．７
３

９５
．２
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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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４日印发　


